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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#$年 #月 %"日财政部&国家国有资产管理

局&中国人民银行发布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有资产收益的收缴管理工作(确保

国有资产收益及时足额上缴(根据)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*&
)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*及)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

条例*的有关规定(制定本办法+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产收益(具体包括,
一&国有企业应上缴国家的利润-
二&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家股应分得的股利-
三&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家作为出资者按照出资比例应分

取的红利-
四&各级政府授权的投资部门或机构以国有资产投资形

成的收益应上缴国家的部分-
五&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-
六&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股权转让!包括配股权转让’收

入-
七&对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出资转让的收入-
八&其他非国有企业占用国有资产应上缴的收益-
九&其他按规定应上缴的国有资产收益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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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国有资产的收益的收缴管理工作!由财政部门

会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"
第四条 国有资产收益应按中央#地方产权关系和现行

财政体制!分别列入同级政府国有资产经营预算"
第五条 国有资产收益分别下列情况收缴入库"
一#国有企业应上缴国家的利润!由财政部门会同国有资

产管理部门根据企业情况核定收缴方案后下达执行"
二#股份有限公司分配现金股利时!应坚持同股同利的原

则!国家股的持股单位不得放弃国家股的收益权"国家股股利

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确认后及时上缴"
三#有限责任公司分配红利时!国家按出资比例分取的红

利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确认后及时上缴"
四#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股股权

转让收入$包括配股权转让收入%以及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出资

转让收入!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确认后上缴"
五#其他非国有企业占用国有资产应上缴的收益!应按国

有资产管理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确定的比例上缴"
六#其他应缴的国有资产收益按财政部门#国有资产管理

部门的有关规定上缴"
第六条 中央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收益的收缴工作!由财

政部#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授权财政部驻各省#自治区#直辖

市#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负责!国家国有资产管

理局负责监缴"
第七条 地 方 国 有 资 产 收 益 的 收 缴 办 法!由 各 省#自 治

区#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办法并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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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财政部!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备案"
第八条 国有资产收益预算科目使用国家预算收支科目

中的#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收入$类的有关科目"
第九条 上缴国有资产收益%使用#一般缴款书$%缴款书

各栏的填写应按&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’第
三十四条的规定办理"缴款书中的#财政机关$栏填写同级收

款的同级财政机关名称"缴款书第四联回执联由国库收款盖

章后按日退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"缴款书第五联报查联%国
库收款盖章后退同级财政部门"

第十条 国有企业上缴国有资产收益采用按月预缴!全

年清算的办法%其他国有资产收益(第二条二至九款)在确定

后 *+日内入库"
第十一条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及各省!自治区!直辖

市国有资产收益收缴部门应按月(季!年)编报国有资产收益

汇总表%报送财政部!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"
第十二条 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应按规定将国有资产

收益及时足额入库%凡拖欠!挪用!截留及私分国有资产收益

的%按照&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’及实施细则的

有关规定进行处理"
第十三条 列入同级政府预算的国有资产收益%用于国

有资产再投资%调整产业结构%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%增购有

关股份公司的股权及购买配股等"
第十四条 本办法发布前%有关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

办法和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%以本办法为准"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!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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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释!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"##$年 "月 "日起施行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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